2024年度洪江市民政局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此页为封面）

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洪江市民政局作为市人民政府主管有关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承担着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社会组织登记和管理、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行政区划、行政区域界线和地名管理、婚姻登记和管理、殡葬服务和管理、残疾人权益保护、养老服务、农村“三留守”人群关爱保护、儿童福利、收养登记、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服务、福彩管理、老区建设和管理等20余大项、100余小项重要职能职责。

2、机构情况。

洪江市民政局作为部门预算单位，内设机构有：办公室、规划财务股、社会事务和区划地名股（社会组织股、行政审批服务股）、社会救助股、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股等5个职能股室，下辖慈善会办公室、低收入家庭认定中心、救助管理站、殡葬服务管理所、福利奖券募捐管理办公室、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革命老根据地管理办公室、社会福利院等8个事业单位。
（二）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本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本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目标1：规范困难群众救助政策实施，合理确定保障标准，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目标2：规范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实施，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让残疾人感受到党的温暖。

目标3：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提升养老服务发展质量，让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2、本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特困供养机构管理经费、高龄老人生活补助、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3、其他项目支出（除本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决算数为870.81万元，是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决算数为9722.12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建设支出等。

其中：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支出等方面；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25万元，主要用于城乡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经费20万元、婚姻登记经费5万元；老年福利支出371.153万元，主要用于高龄老人生活补助361.693万元、百岁老人生活补助9.46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支出787.94万元，主要用于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养老服务支出180万元，主要用于特困供养机构管理经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1203.58万元，主要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2815.37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其他优抚支出1.10万元，主要用于遗属生活补助。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决算数为424.3万元，是指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福利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经济性分析
支出严格依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执行，特别重视量财办事、量力而行，严格控制标准、注重节约，少花钱办好事。一来年，我局及直属单位各项支出都在合理范围内，部分项目支出因加强管理与以前年度相比大幅度下降。202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12.08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5.09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6.99万元。

（二）效率性分析
全市民政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以民为本、民政爱民“工作理念，按照“抓改革、创特色，抓重点、求突破，抓规范、上水平，抓队伍、树形象”的工作思路，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民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胆创新，主动作为，推动了全市民政事业在新常态下的又好又快发展。

（三）有效性分析

民政部门是社会民生保障的重要部门，通过财政部门的资金支撑，为解决民生关注的社会问题，充分发挥民政兜底保障作用，对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非常有效的。
（四）可持续性分析

整体支出既严格遵循了上级相关文件要求，又结合了我市的民政工作实际，在资金安排使用上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具有可持续性。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良好，存在部分项目执行情况与绩效目标略有偏离的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工作经费不足。低保等人员信息核查、慈善募捐、社会组织开展活动都需要相应经费保障，以及重点项目建设还需加快项目进程，而相关的专项工作经费严重不足，还需市财政给予大力支持。

（二）宣传方式不丰富。仅通过宣传单、张贴宣传标语、网络为主要宣传方式，方法简单，形式单一，传播范围不广，群众对低保政策、残疾人两补政策知晓度不够。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市财政加大民政工作经费投入。市财政按照怀化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政工作的决定》文件要求，将民政工作经费足额纳入年初预算。
（二）进一步加大惠民政策的宣传力度。采取“互联网+民政”新模式，线上通过洪江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微信公众号、融媒体中心等新媒体途径进行宣传，及时发布民政最新政策。线下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走访等形式宣传，切实提高广大群众对惠民政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我单位下一年度绩效目标设定的重要依据，并根据自评结果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措施，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绩效自评报告将按照财政要求在网站予以公开。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